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
根据人事部《关于印发〈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暂行规定〉的通知》(人发〔2003〕21号)和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二级、三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国人厅发〔2003〕17号)，从2003年起，实施二级、三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根据人社部《关于印发〈资深翻译和一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51号)，从2012年起，实施一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国外文局关于深化翻译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9〕110号），适时增加部分考试语种。
一、实施部门
中国外文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二、科目介绍
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设有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朝鲜语/韩国语、葡萄牙语等语种，每个语种均分为一、二、三级，各语种、各级别均设口译和笔译考试科目。
一级口译考试设《口译实务》1个科目，二、三级口译考试设《口译综合能力》和《口译实务》2个科目。其中，二级《口译实务》科目分设“交替传译”“同声传译”2个专业类别，目前仅英语同时开考“交替传译”“同声传译”，其他语种只开考“交替传译”。
一级笔译考试设《笔译实务》1个科目，二、三级笔译考试设《笔译综合能力》和《笔译实务》2个科目。
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原则上每年上半年、下半年各举行一次。英语一级口译考试、笔译考试只在上半年举行，英语二级口译（同声传译）只在下半年举行考试，英语二级口译（交替传译）、英语二级笔译、英语三级口译、英语三级笔译上下半年各举行一次考试；法语、日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的一、二、三级口译考试、笔译考试均在上半年举行；俄语、德语、西班牙语、朝鲜语/韩国语的一、二、三级口译考试、笔译考试均在下半年举行。
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口译、笔译考试均采用电子化考试方式，应试人员作答试题需要通过操作计算机来完成。
三、报名条件
（一）一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翻译行业相关规定，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一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
1．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相应语种、类别二级翻译证书；
2．按照国家统一规定评聘翻译专业职务。
（二）二级和三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
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恪守职业道德，具有一定外语水平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相应语种、级别的考试。
（三）免试条件
1．在读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研究生报考二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时，可免试《综合能力》科目，只参加《笔译实务》或《口译实务》科目考试。
2．已取得二级英语口译（交替传译）合格证书的人员，在报考二级英语口译（同声传译）考试时，可免试《口译综合能力》科目，只参加《口译实务（同声传译）》科目考试。
四、报名办法
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报名证明事项推行告知承诺制，报考人员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选择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报考事项的，报考人员须以电子方式签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考试组织机构不再索要有关证明材料，依据承诺为其办理报名相关事项。未选择告知承诺制方式或者不适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报考事项的，报考人员应按报名地考试组织机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事项，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详情请见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办事指南》）
考试报名实行网上报名、网上交费。报考人员可在规定时间内在中国人事考试网进行报名参加考试的操作。报名前，须完成注册、上传照片等操作。报名时，须认真阅读并知晓《报考须知》等有关内容，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报名信息并完成交费。报名具体安排详见各省（区、市）有关通知。
五、成绩和证书管理
参加一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的应试人员，考试成绩达到国家统一合格标准的，由省（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授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翻译专业资格成绩通知书，全国范围内有效。
[bookmark: _GoBack]参加二级、三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的应试人员，须一次考试通过全部科目，方可取得由省（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授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相应级别翻译专业资格证书，全国范围内有效。
 
